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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董事謹此澄清，有關（其中包括）配售可換股票據之該公佈中出現排字錯誤，乃屬無心之失。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就（其中包括）配售可換股票據刊發之公佈（「該公
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採用之詞彙與該公佈所定義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謹此澄清，該公佈「過去十二個月之集資活動」一段中出現排字錯誤，乃屬無心之失。根據
日期為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之配售協議盡力配售之配售股份數目應為750,000,000股，而非
750,000股。

承董事會命
民豐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郭惠明

香港，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梵城先生（主席） 趙少波先生
鄺維添先生（董事總經理） 許惠敏女士
郭惠明女士 Gary Drew Douglas先生
柯淑儀女士 Peter Temple Whitelam先生


